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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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 STANDARD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 
泛 海 國 際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 129) 

 

根 據 上 市 規 則 第 13.51(2)(u)及 13.51B(2)條 作 出 之 公 佈  
 

本 公 佈 乃 由泛海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本 公 司 」， 連 同 其 附 屬 公 司 ，「 本 集 團 」）根

據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 聯 交 所 」） 主 板 證 券 上 市 規 則 （「 上 市 規 則 」） 第

13.51(2)(u)及 13.51B(2)條 而 發 表 ， 內 容 關 於 本 公 司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黃 之 强 先 生

（「 黃 先 生 」） 資 料 之 更 新 。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 董 事 會 」） 提 述 中 國 山 水 水 泥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該 公 司 股 份 於 聯

交 所 主 板 上 市，股 份 代 號：  691；黃 先 生 於 其 擔 任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 山 水 水

泥 」） 日 期 為 二 零 一 七 年 六 月 二 日 之 公 佈 （「 山 水 水 泥 公 佈 」）， 當 中 指 其 股 東 亞

洲 水 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亞 泥 」）及 其 子 公 司（ 統 稱「 呈 請 人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六

月 二 日 於 香 港 高 等 法 院 原 訟 庭 向 Tianrui (International)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 Tianrui」， 山 水 水 泥 之 股 東 )、 天 瑞 集 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山 水 水 泥 的

前 任 及 現 任 董 事 （ 當 中 包 括 黃 先 生 ）、 山 水 水 泥 及  China Shanshui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 CSI」） 提 出 呈 請 （「 該 呈 請 」）。   
 

根 據 山 水 水 泥 公 佈 ， 呈 請 人 聲 稱 ， 其 中 包 括 ， Tianrui、 CSI 及 山 水 水 泥 之 前 任

及 現 任 董 事 合 謀 ， 並 透 過 指 示 山 水 水 泥 做 出 不 正 當 行 為 ， 直 接 或 間 接 使 Tianrui
受 益（「 聲 稱 之 合 謀 」）。呈 請 人 進 一 步 聲 稱，聲 稱 之 合 謀 損 害 了 山 水 水 泥 股 東（ 包

括 亞 泥 ） 之 權 益 ， 並 違 反 了 上 市 規 則 、 香 港 公 司 收 購 及 合 併 守 則 及 受 信 責 任 。  
  
 
 
 
* 僅供識別 
 



 
 

根 據 黃 先 生 確 認 以 及 山 水 水 泥 公 佈 ， 山 水 水 泥 董 事 會 正 就 該 呈 請 中 所 提 出 之 指

控 尋 求 法 律 意 見 。  
 

黃 先 生 為 本 公 司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 本 公 司 審 核 委 員 會 成 員 以 及 薪 酬 委 員 會 主

席 。 彼 並 無 參 與 本 公 司 之 日 常 營 運 。 基 於 董 事 會 截 至 本 公 佈 日 期 取 得 的 資 料 ，

董 事 會 相 信 該 呈 請 將 不 會 對 本 集 團 業 務 或 營 運 造 成 任 何 影 響 。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間作出進一步公佈 。 

 

香港，二零一七年七月五日 

 
 

承董事會命 

泛海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馮兆滔 

主席 
 
 
於本公佈日期， 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馮兆滔先生、潘政先生、潘海先生、潘洋先生、倫培根
先生及關堡林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管博明先生、梁偉強先生及黃之強先生。 
 
 
 
 
 


